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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22348.htm 申请人可以在知道税

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

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及纳税担保人对税务行政复议范围第（一）项

和第（六）项第l、2、3目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复议机关申

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申请人按前款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必须先依照

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或者

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方可在实际缴清税

款和滞纳金后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

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提供担

保的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及质押。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

机关应当对保证人的资格、资信进行审查，对不具备法律规

定资格，或者没有能力保证的，有权拒绝。 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税务机关应当对抵押人、出质人提供的抵押担保、质押

担保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抵押担保、质押担保，

不予确认。 申请人对税务行政复议范围第（一）项和第（六

）项第l、2、3目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申请

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

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申请人向复议机关



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

内申请人不得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

复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